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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技术（ＢＣＩ）能够带来永生吗？
———基于传统生死哲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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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鉴于脑机接口技术（ＢＣＩ）能令人“永生”之假说带来的困惑，运用传统生死

哲学对其技术实质进行分析和反思。 首先，应对核心问题，即 ＢＣＩ 是否实现了对生命存在

主体的复制和存续。 依据作为生命存在主体之心智的双重体用性分析发现：（１）具有本体

性的心智是非功能主义的，因此不等同于脑信号采集后的数据化集合；（２）具有主体性的

心智是非计算主义的，因此不等同于程序化运行，所以 ＢＣＩ 始终没有实现心智的复制与存

续，只是脱离了生命真实存在的，耽于部分生理表象的观测和模拟程序演算。 其次，反思

同类“数字永生”技术对生命理解的局限。 正因其缺乏对生命存在的主体性乃至本体性的

理解层次，导致对生命的物质化和表象化认同，从而耽于对局部生理信号的抓取、数据化

和程序化，这样的“数字永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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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技术（ ｂｒａ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即 ＢＣＩ 或 ｂｒａ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即 ＢＭＩ，文中简称

ＢＣＩ）指大脑与外部设备（一般是计算机或机器肢体）之间的直接通信路径，从 １９７３ 年 Ｖｉｄａｌ 提出概

念①至今，历经了从研究目的到技术手段的不断转变，在医疗辅助及机器控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②，而随之出现的一些目标设想也值得慎思。 近年来，ＢＣＩ 公司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 提出将“意识上传”至计

算机形成“数字大脑”，以实现人的“永生”这一假想，该技术也称为技术永生或数字永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创始人马斯克宣称该公司在前一天实施了首次人类接受脑机接口芯

片的植入，并称植入者“恢复良好”，且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尖峰检测很有希望”，故其认为 ＢＣＩ 实
现“永生”又近了一步，使得这一技术愈发引发关注。

因为在中西文明史上，无不蕴含着各种形式对生命终极问题，包括生死由来及永生问题的探寻，
而当有机构声言仅通过某种技术设备就可以“包揽”这一古今难题的解决，的确出乎意外；且其将数

据等同于人，试图使“在线的逝者”成为“生者的未来”，本身也挑战了人存在的意义③。 那么这一技

术是否会加剧对于生命意义的困惑而导致人生消极主义？ 而另一个极端是，是否会导致越来越多的

人因寄望于技术永生，而投身对技术和机器的竞争，从而造就新的技术惶恐乃至社会混乱？
所以，ＢＣＩ 技术“永生”实际结果为何，值得进一步探究。 目前争议中，正面提出质疑的研究仍属

有限，且集中于对技术局限和伦理困境的探讨，对其核心环节相对缺乏足够关注，即人的生命存在主

体是否可能经由脑信号的技术采集后，再如实原样地“复制”到机器上实现存续，也就是对脑信号的

采集、解编码和程序化过程，是否始终保持着生命主体的“同一性”，只有进一步明晰这一核心问题，
关于技术和伦理的探讨才能有所依托。 除此之外，这一技术带来的关于技术与永生关系的深层拷

问，也值得反思。
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超越了技术本身，需要从生命哲学，具体如生死、心智哲学的视角来看



待。 尽管这样做是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对于死亡问题包括死后生命情状，人们一般是相对隐秘而惯

于避讳的，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死观念的关注度和包容度往往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 但是，当科技发

展到无法回避生死问题之际，唯有直面。 中国传统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释道在基本问题上既有共

识，也呈现一种相续递偿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具备经典记载和历史传承的生死哲学，涵盖了从生死现

象、生死一体到超越生死之永生的完整层次，适用于观察 ＢＣＩ“永生”假说的实际结果并进一步反思

生死与技术的关系。
本文在文献综述后梳理出核心问题和反思议题，第二部分从传统生死哲学提炼出能够回应两大

问题的思想资源，随后在第三、四部分，分别讨论 ＢＣＩ 是否能够如实“复制”生命存在，其实质结果和

影响如何，最后就同类技术对生命理解之局限作出反思。

一、文献综述

宣称用 ＢＣＩ 实现跨越生理限制的生命“永生”，将对社会带来多方面冲击并引发探讨，下文综合

分析迄今对此技术的主要质疑，进一步明晰研究问题。
（一）研究概述

当前对 ＢＣＩ“永生”技术最为相关的质疑或反对研究，体现为三种类型。
第一，强调技术局限。 多项研究指出了脑机接口技术在信号获取难度、解码技术、算法、如何理

解思想意图、友好界面研发等方面的难题①，指出无论是扫描大脑、采集信号，还是模拟神经元组成人

工大脑，在当前都是不可能的，都只是对大脑极其有限的表象之模拟。 陈言作指出 ＢＣＩ 技术难以走

远，所谓数字化永生实为无本之木②。
第二，指出目标荒谬性来反证其悖论。 多项研究通过假设目标实现后的荒谬后果，以示质疑。

如霍金斯指出，假设“数字永生”实现，那么直到当事人死亡前，都至少会有“生物的”和“计算机里”
的两个当事人存在，而这两者之间会有不同经历甚至互相矛盾。 由此推之，如果将计算机中的信息

人复制更多份，其与原来的人都是不同个体③，即这些“信息人”与当事人之间已然不存在一致性了，
何来永生？ 国内也提出类似的推理质疑。

第三，直陈反驳。 被誉为 ＢＣＩ 先驱的杜克大学米格尔·尼克来利思教授（Ｍｉｇｕｅｌ Ｎｉｃｏｌｅｌｉｓ）曾公

开在 ２０２０ 年的腾讯科学大会（ＷＥ）上驳斥 ＢＣＩ 永生假想，认为目前脑机接口技术最主要的应用在医

院，以帮助特定群体实现一定程度的康复，但是“不会有心灵感应，也不会有永生”，因为“没有任何

科学依据”，并指出这种说法更像是吸引眼球的手段④，他还指出把大脑的想法下载、储存在光盘或

云端，或者将大量信息上传到大脑，这样的假想“永远都不会发生”。 刘永谋指出，无论怎么进行技术

描摹，数字永生技术都只是在企图“复制意识”，实际是“放弃了肉身，又不关心灵魂”⑤，即虚拟信息

人在物质身体与精神生命上都与当事人无关，所以“数字之中没有永生”。 章戈浩进一步指出，当逝

者以计算媒介的方式重“回”人间，实际是基于以往的数据而做出的“算法推演”，所以，“数字媒介生

存兼具乌托邦与恶托邦的未来”⑥。 作者不仅否认了数字永生，更直指其弊端。
此外，还有多项国内外研究关注 ＢＣＩ 产生以来在各种运用中的伦理困境，包括隐私与安全、法律

与道德、身心健康等问题，这些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其永生技术，此处不再列举。
以上研究从多个角度提出质疑或反对。 其中，第一类关注技术局限，集中于证实技术难以如实

对大脑活动、心理意图进行监测和复制，其隐含的问题在于，人的心智属性如何，是否可以经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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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编码而“复制”。 第二类通过对技术目标进行推演得出荒谬性结果，有力反证目标悖论。 第三

类则直陈辩驳，观点犀利却还需要展开分析，尤其是从哲学角度展开逻辑论证。
（二）综合分析

这些研究为全面审视 ＢＣＩ“永生”技术假想的局限与弊端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为推动进一步研究

提供了基础并蕴含启示。
研究成果体现三个特点：第一，相对更注重“生前身后”事，对核心环节的探讨较为薄弱。 例如，

对当前技术水平和伦理探讨，以及假设目标实现的悖论反证较多，这些当然都有积极作用，但中间的

核心问题关注不足，相当于跳过了关键节点。 且不说所谓“永生”的“永”字能否实现，整个技术之中

是否实现了生命存在之“生”，即是否如实复制了生命存在的主体，这一点并未有直接研究。 第二是

假设其目标实现的荒谬性推论，成为有力的反驳方法，同时隐含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即永生的依

据，或者说生命存在的主体是什么。 第三，哲学论证的缺失。 技术和伦理角度的探讨相对属于细节

问题，还不足以从生死的哲学层面进行讨论，因而显见生命哲学介入的必要性，例如上述第三类研究

中，中外学者的辩驳明确而犀利，若能继续从哲学层面进行展开论证，则能加强说服力。
（三）研究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见，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ＢＣＩ 是否实现了人的“永生”，也就是对脑信

号的采集、解编码和程序化过程，是否始终保持着生命主体的“同一性”。 只有对此作出回应，一系列

的技术和伦理的讨论才有依托。
在此基础上，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于，人类的生命存在是否可能永生，是经由自己还是必须依赖脱

离生命存在的外在技术来实现。 如果这一问题不清晰，那么类似的技术还将层出不穷，并且仍会施

加极大的社会影响。
本文以解答这两个核心问题与反思问题为研究目标，其中针对核心问题，需要回应的要点在于，

生命存在的主体或者永生的依据是什么，以及这一主体有怎样的属性。 据此才能具体考察其在 ＢＣＩ
技术中是否被如实原样地“复制”。 针对反思问题，则需要了解生命是否可以永生及其基本途径。

二、传统生死哲学对两大研究问题的回应

生死哲学的概念出现于当代，思想发展则历史悠久。 相较于注重生活的人生哲学的探讨，生死
哲学之“生”更多是从与“死”相对的角度进行探讨，也就是说，生死哲学是重在生死之区别与内在关

联的角度。
就思想史而言，传统生死哲学上溯至儒道共同的源头《易经》，“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

之情状也”（《周易·系辞上》），其意为，精气所支撑的物质身体结束，游魂则变换了存在方式，“鬼
神”泛指当时所能认知的死后生命形态。 可见当时已关注到物质身体与之精神生命之关系，且已有

灵魂不灭的思想。 其后儒道均相对注重“生”，对“死”的部分则发挥有限，存而不论。 东汉释家传入

以后，三教之间就此发生过辩论，释家不仅解释了死后生命之存续，更指出生命具备超越生死即永生

的层次，最终三教在对话中形成了基于共识而相续互补的传统生死哲学，是当代生死学研究的基本

思想资源。
当代立足三教视野的生死学研究，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会通性。 如郑晓江提出，传统死亡思想分

为不能沟通生死及能够沟通生死的两类，后者又分为四层次，分别是精神境界上的沟通生死，区分

“阴”“阳”间的生死，生死一体的智慧，以及“了生死”的智慧，其中前两者为儒家所侧重，第三为道家

侧重，第四为佛教独特的思想与实践体系，把实现涅槃的不生不死之永恒生命当作人生最高追求①。
陈战国、强昱研究认为，儒家、道家和佛教生死思想，有所冲突而又能“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独具特

色的中国人的生死智慧，并对全人类提供重大而有益的启示②。 傅伟勋立足三教视角，提出“以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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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为本位”而以“人人必能超越死亡”为理想终点的生死学①，共同推动生死学研究。
儒释道在生死问题上，形成了具有基本共识而互补递偿的传统生死哲学脉络。 本文据此采取从

表象到实质的三层次认识，分别是生死分段之生命现象、生死一体之生命存在主体、超离生死或永生

之生命存在本体，其中蕴含着堪以回应和解决上述两大研究问题的智慧资源。
（一）生命存在之主体的双重体用性

判断 ＢＣＩ 经过脑信号采集、数据化和程序化所呈现的“虚拟信息人”是否实现永生，涉及两个要

点。 其一是前提，即如何看待生命存在的主体，也就是永生的依据为何。 其二是这一主体有何属性，
据此来考察其是否可经 ＢＣＩ 实现“复制”和“永生”。

１􀆰 精神生命作为生命存在之主体

尽管语言表述或有差异，古今哲学看待生命存在的一个相对普遍的基本共性，是分为物质身体

与精神属性的身体来看待。 在《易经》中表达为“物”身与“游魂”之身两部分。 其中如何看待生命存

在的主体？ 鉴于“精气”支撑的“物”质身体有生有灭，是无法担当这一生命存在之主体的，所谓生死

一体中的存在，只能是精神一面才堪当。 道家明确提出生死一体的相续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庄子·齐物论》），生死一体互联，在《知北游》中假借孔子言“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庄子·
知北游》），死生相互依循、转化，连成一体，而只有生命存在之主体才能相续。 释家则将与物质生命

相对的精神生命称为“神识”，也称为“业识”，是生死相续中的生命存在主体，相当于《易经》之

“魂”，指出一期生命的死亡只是生命历程的一个节点，生命具有跨越一生的相续性、承接性和广延

性②，可见，远古就认为生死并非决然割裂，而是一如相续的“生死互渗”③，而存续于生死之中的生命

存在之主体，是相对于物质身体的精神身体或精神生命，在三教来说是基本共识。
２􀆰 精神生命或心智之双重体用性

考量精神生命是否在 ＢＣＩ 中被保持了“同一性”，需要依据其属性。 实际上，精神生命也就是传

统哲学中精神意义上的人心或心智。 “精神”一词并不见于目前的《中国哲学大辞典》版本，但其中

出现了“精”与“神”分别单列的词条，其中释“神”为“人的生命现象之主宰”④。 可见，虽然现代汉语

所用“精神”一词作为组合是采用了新语言，实则有着传统内涵的渊源，与《易经》之“魂”含义相通。
《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列有两个“精神”词条，分别从一般哲学和西方哲学史而释，两者基本含

义近同，大意为人类的一切精神现象，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一般心理活动无

意识的方面，与“物质”相对⑤。 可见以上都偏向从精神活动来界定“精神”，并将与物质相对，所以当

从生命存在的角度看待与物质身体相对的精神活动主体，也可称之为精神身体或精神生命。 而现代

语言中，一般将心智（ｍｉｎｄ）与肉身（ｂｏｄｙ）相对，也对应于与物质身体相对应的精神生命，从这个意义

上，精神生命与心智是相当的含义。
与局限于思维、情感及意志等心理活动及其内容的现代心理学不同，传统心智观不仅涉及心智

活动与功能，还包含心智功能与活动背后的根源，体现出主体性乃至本体性，也就是双重的体用性。
具体来说，即：第一，从各种心智活动主体性而言的“主体－活动”式“体用”性；第二，从心智各种功能

的本体性而言，则是具有自性本体的“本体－功能”式的，依体起用、体用一如的“体用”性，心智则是

体用结合的整体⑥。 所以本文中，将精神生命对应于传统意义上的心智整体，从其双重体用性可以考

察 ＢＣＩ 的技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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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命存在之本体的本具性与自证性

ＢＣＩ“永生”假说企图用某种技术“复制”人的心智，搭载于计算机而称之为“永生”，当今也出现

了更多类似的数字永生技术。 其中隐含着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人是否有永生，是经由自证还是依

赖生命之外的技术而实现？
《易经》指出了生死现象背后生命存续的主体，释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本体

性，也就是心智“不生灭”的本体，也称为佛性、自性或本觉等，决定了生命具有超离生死的“永生

性”。 “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知不见。 是故应当勤修方便，断坏烦恼。”①众生包括人及动物，
皆有超离生死的涅槃潜因即佛性，当因为烦恼覆障，还不能如实知见这一点，也就尚未能证得这一潜

因。 相应地，只要通过对治的修为，也就能净除烦恼，即“永离妄想执着，自于身中得见如来光大智

慧，与佛无异”②，通过破除妄想执着的烦恼，而“证得”如来德相，进入涅槃即永生。 唐代《坛经》中惠

能描述自性为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而能生万法③，自性本体“不生灭”即超离生

死，所以禅宗教人证悟自性而涅槃。
可见佛性或自性是破生死之对立，而获致涅槃解脱之本，其具备两个属性：其一是本具性，所以

一定有望实现；其二是自证性，乃经由自身的修为而证，而为他人或外物所不能替代，这有助于进一

步反思同类“数字永生”技术之边界。

三、以生命存在主体之双重体用性分析 ＢＣＩ“永生”技术过程与实质结果

那么，技术是否实现“永生”，需要从生命存在的主体即整体心智来考量，也就是说，该技术是否

在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对心智的如实、原样的“复制”？ 依据技术两大阶段，可分为两个子问题：（１）
心智是否等同于对部分脑信号经过技术采集和解码、编码后的数据集合？ （２）将部分脑信号进行数

字化以后，再经编程呈现的虚拟信息人，是否还等同于当事人的心智整体？ 实际上第一个子问题为

第二个子问题的前提，如果第一否定，第二则无须回答，为了审视的全面性，在这里对两个问题都加

以观察。
ＢＣＩ 宣称，通过技术手段采集部分脑信号之后，分析这些信号将能够解码大脑的神经通路，同时

“情感、意识与思想的密码也会被破译”，“破译”之后再进行编码、编程，由此创建一个大脑的复制品

将成为可能④。 也就是认为通过脑信号采集之后的数据化，再经程序化就实现了“复制”心智的过

程，其实际上是属于当代人工智能（ＡＩ）中认为人类心智可复制的观点，源于其关于心智的基本观念

及其推理逻辑。 ＢＣＩ 永生技术不仅是这一观点的翻版，并且还要谱写“续集”，即“复制”之后装进计

算机里面，认为是永生。 Ｂｙｒｏｎ Ｒｅｅｓｅ 指出秉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人类本质上就是机器”⑤，而这种

观点所根源的两大理念，即心智的计算主义及功能主义⑥，根据心智的双重体用特征，结合两个阶段

分别凸显出的这两种理念，可以进行具体观察。
（一）心智具有“本体－功能”之体用性而不等同于脑信号的数据化集合

ＢＣＩ 技术的第一步，是对部分脑神经的生理信号进行仪器采集，并进行数据化。 那么，这个数据

集合是否与人的心智具有同一性？ 此时，ＢＣＩ“永生”技术隐含的前提在于，部分脑信号经过采集、解
码和编码所形成的数据，就可以等同人的心智，用等式表现为“脑信号的数据化 ＝心智”，实际上，这
来源于将心智等同于运算功能的“功能主义”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推论逻辑，以下依次分析。

心智功能主义根基于将大脑看作计算机一般的物理符号运算系统，将心智看作程序运算⑦，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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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出“心灵就是大脑所做的事”，认为心智的运行状态就是心智本身①，因而心灵状态是由它

们的因果职能，也就是其输入和输出来定义，从中可以解读出 ＢＣＩ“永生”技术在这一阶段的一系列

逻辑。 首先，心智功能主义观点用公式可以表达为“心智 ＝某种功能”，也就是把心智等同于心智的

活动本身，而在 ＢＣＩ 技术中则更甚一步，也就是第二步，把心智等同于脑功能产生的信号，即“心智＝
脑功能信号”，这种逻辑更进一步到第三步，将脑神经信号的监测数据等同于心智，即“心智＝脑神经

信号的监测结果”，再到解码的第四步，即“心智＝脑神经信号的监测及解码数据”。
这一系列过程可谓把心智功能主义推到极致，而从心智的“本体－功能”的体用性来看，从基础

观点到推论过程都存在问题。 感知、思维、情感与意志等心智功能皆是本体之起用，体用之间是依体

起用、用本其体的“非一非异”之关系，体用结合构成了人的心智整体。 其中，这一自性本体，也称为

“本妙圆心”，“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②，其中前半句指五种感官和物

质身体，后半句中“眼识界”指眼见的这一认识功能，类推后半句统指人所具有的各种感知、思维的功

能，所以此句意为，心智本体一方面不等同于眼睛、耳朵、鼻子等感知思维器官及物质身体本身，另一

方面也并非这些器官的任何感知乃至思维功能。 所以“依体起用”意味着体用“非一”，此“非一”有
两种含义，即本体与其功能或功能器官皆不等同，也就是说，人的心智是非功能主义的。 那么，本体

尚且如此，作为体用结合的整体心智，自然也更不同于任何的功能或功能体。 所以“以人的能力来展

示作用和作用结果的前提是存在”，即人不是因为觉知、思维和行动的能力和行为才存在，而是因为

生命存在才有这些作用，存在展示作用，作用体现存在，存在与作用不二③。
具体来看脑神经活动信号。 鉴于任何的功能与活动现象，包括功能器官，如脑、神经、心脏等皆

是本体之起用现象，都不能等同于心智本体与整体，而脑神经活动实则是心智活动时引起的脑神经

生理现象，其形成介乎于心智活动及其所引起的器官运作之间，既然两者都不能等同于心智本身，那
么介乎其间的任何脑神经活动也自然不具备与心智的同一性。 所以，ＢＣＩ 所能探测并采集的有限信

号，或许能体现脑活动的某种变化表征（这也是其为何在医疗康复和机械操作中能发挥一定的作

用），但与真实的心智整体无关，也就是说，根据脑信号及其外在观测和数据化结果，全都不具备与心

智的“同一性”。 脑机信号探测不能真正感知人的精神世界或思想感受本身。 所以 ＢＣＩ 同样面临数

字技术与心智之间的“解释鸿沟”④，也就是，任何的程序、机器都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思想、情感和意

图，也就不可能“复制”并且“携带”人的真实心智到某台计算机上。
可见，在这个采集和数据化的阶段，没有任何一个环节真正实现了心智的如实复制。 ＢＣＩ 的“永

生”假说，在第一步就已经远离了真实的生命存在。
（二）心智具有“主体－活动”之体用性而不等同于程序运行

既然此时 ＢＣＩ 所得来的数据集，已然与当事人的心智无关，由此而来的后续的程序化阶段也就

不可能实现“永生”，上述第二个问题已经无须论证。 为了全面看待这一问题，同样对后续阶段进行

观察，也就是，人的心智有可能是经过解编码后的编程演算吗？
这一环节集中体现了关于人心智的计算主义观念，将人的一切心智活动看作可还原为数学计

算。 １９４３ 年，麦卡洛克与皮茨提出“心灵的计算理论”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该理论认为，
“心智过程就是计算”，到后来演变为“心灵和数字计算机都是物理符号系统”，明确了计算主义观

念⑤。 尽管这类观点曾受到批评，但仍在技术领域拥有很大影响力，后来的数字永生主义者将人的意

识视为纯粹是“高级的、复杂的程序，可以‘复制’到计算机和网络上”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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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主体性一般指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和有目的的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因此视心智活动如计算机的程序运算，即是主张心智无主体性。 早在先秦，传统心智思想就强调心

智活动的主体性，也就是“主体－活动”式的关系。 《孟子》言“心之官则思，思之则得，不思则不得”
（《孟子·告子上》），意为人的心智“官领”思维等活动，只有心智领导了“思”，才会有所得，否则就

没有思维和思想。 《荀子》记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 自禁也，自使也，
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解蔽》），明确强调心对于形体和精神活动的主体性，而且

是能够自我驱动和制止、自我选择和取舍的。 中医典籍指出“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且心“主
神志”（《黄帝内经·素问》），心是生命之本，是精神活动的主宰，可见传统即对心之主体性的有着深

刻认识。 而结合心智在“本体－功能”的这一重体用性来看，这种主体性来源于本体性的“起用”①，体
用之间既是“非一”，也是“非异”的不二关系，如“本妙圆心”又“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②，也
就是体用之间又是相“即”之关系，表示“用”本其“体”的统一性，因而人的一切心智活动是有其本体

性根源的，具体表现为心智活动的主体性特征。
程序运行在目标和方法上依赖于外在指令下达，在能源上依赖外界赋予，搭载计算机以后，机器

功能的任何环节皆需外在赋予来实现运转，而心在主导心智活动的同时自主自驱，所以在主体性上，
心智活动与程序运行具有根本区别。 因而对于心智活动的内在机制及其体现出的灵活性、选择性和

自涌性，科学始终未能完全解释，也就是“认知是算法不可完全的”③。 所以，即使用 ＢＣＩ 去采集和解

读部分的神经信息，也不代表掌握了神经编码的具体机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脑和计算机之间的

通信④，依赖 ＢＣＩ 将会“导致对生命主体性的漠视及消极怠惰”⑤。 总之，这种脱离了心智本身的信号

采集，再经数据化和程序化的呈现，与人的真实心智毫无关联，不具备任何的“同一性”。
至此，经由传统双重心智体用观的观察，ＢＣＩ“永生”技术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实现“复制”真实的

心智。 那么如何看待其实际结果，以及可能的影响？
（三）ＢＣＩ“永生”技术实为脱离生命存在的编程演算而无关“永生”
生命存在的主体是须臾不曾脱离其本体的体用结合的整体心智，而 ＢＣＩ 技术在任何一个阶段，

都没有实现如实原样的“复制”心智，因此其并没有得出真实的生命主体，已经与真实的精神主体无

关，因而是无关任何“同一性”和“永生”的。
从其过程看来，实际只是脱离于精神生命本身的，耽于局部生理现象的探测和数据化、程序化过

程，也就是人为的“算法推演”。 这种耽于局部现象的探测和运算，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当下一些人

工智能研究拆解人类智能的方式是“降维处理”，从社会、文化范畴，降为生物、化学范畴，最后降为电

子乃至数字范畴。 “思想感情被掏空，个性禀赋被消除”，最后剩下的只有流经神经元的脉冲电流。
这时候，人与人没有什么区别，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也无非是若干物理量的差异⑥。 而这正是由于不能

认识生命存在依“本体”而起“功用”的依起性，也就抛却了精神主体性，而从有限的外在现象去试图

模拟，其所操作的对象和结果早已不成其为人的心智了。
因此，其所表呈出来的“数字信息人”，既不是当事人本人，也不成其任何的真实人格，所以也不

等同于任何一个真实的精神生命，无关于任何“永生”，即所谓“既脱离了肉体，也不关心灵魂”，因而

“数字之中没有永生”。 现下该技术甚至设计出令人与“虚拟信息人”进行对话的场景，那么这种情

况实则与参与一款经过编程的互动电子游戏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假如一定要将虚拟信息人作为当事人来对待，如部分研究指出，则会出现荒谬局面。 Ｌｉａｍ

提出，“虚拟信息人”的一切反应与决策的责任主体并不在于“逝者”本人。 因为在一切的解码、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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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序化过程中贯穿着算法，所以“信息体”的反应决策常常是算法提供，决策的一部分来自用户，而
另一部分来自算法，从而责任主体究竟是谁就成为一个问题①。 未来很难预料这种“虚拟信息人”会
不会更多地出现在公众生活视野，当下一些宣称“ＡＩ 复活”的技术，已经进入市场推广，其引发的一

系列问题值得关注。 所以，当人面对这类现象，最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其程序实质，区分真实与虚拟。

四、以生命存在之本体反思“数字永生”对生命理解之局限

ＢＣＩ“永生技术”的实质如是，而当下类似的企图通过种种表象模拟而“复制”“复活”真人的技术

很可能还会层出不穷，吸引诸多的社会注意力和资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反思人类是否有永生，是自

证还是需要依赖外在的技术来实现？
传统生死哲学的第三层次，指出生命主体具备不生灭的本体即离于生死的潜能，而生命存在的

主体，精神生命或“神识”也是从本体“依体起用”的不同形态而已。 这一永生性具有本具性和自证

性，本具性决定了人皆能实现，自证性则意味着有待人自身的践行落实而无法依赖外在。 如傅伟勋

提出的现代生死学，建立在“心性（本心本性）体认本位”上，以“人人必能超越死亡”作为生死学的理

想终点，体现了这些特征。
如何自证，在于“勤修方便，断除烦恼”，也就是“永离妄想执着，自于身中得见如来光大智慧，与

佛无异”，对自身的妄想执着“破执”而净化，即能完全证得不再生死的本性，实证永生或涅槃。 所

以，这事关生命自身的修为实践，无法交由某种外在的技术或设备来“包揽”。 如《坛经》中慧能示

众：“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田何救。”②意为，超脱生死

对人来讲是一件大事，而“了生死”在于破除自性之“迷”，即证悟自性而涅槃。 如果人只求福报享

受，不思出离生死轮回，那就是不悟自性而迷失，即使拥有再大的福报也拯救不了，也就是不得不落

于“生死苦海”，即被动、反复地陷入生与死的过程。 那么反观当代，物质繁盛，技术发达且推广迅速，
例如不断有人制造出试图模仿人类种种活动的机器人并推广至现实生活，似乎给人带来了很大的

“福报”享受，实则始终伴随着各种问题和挑战，一度引发诸多的伦理研究。 尤其在生死问题上，“福
田何救”，若不致力于证悟自性，无论有如何发达的、繁多的外在技术和机器，诸如包括 ＢＣＩ 永生在内

的，时下风行的所谓“ＡＩ 复活”技术，对真正的永生都无济于事，因其与生死无关。
何以如此？ 正因为诸如此类的“数字永生”技术缺乏对生命的深度理解，认识不到这种依“本

体”而起“功用”的依起性，所以不能了解人本具超越生死的“永生性”。 因此，死不可惧，亦无可避，
只要着眼于自性本体来提升自己，自然迈向生死超越。 而罔顾一切生命活动背后的主体性特征与本

体性根源，一再地认同表面现象为生命本身，从而耽于对局部生理信号的抓取，试图将之数据化和程

序化来宣称永生，这样既不能复制“生”，也不能逃避“死”，也即不可能制造出“永生”。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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